[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2014年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选的通知
各学院（系）、各有关单位：
    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由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先生出资设立，旨在表彰师德高尚、践行校训、治学严谨、业务精湛，自觉将学校核心使命和价值观导向落实到教学活动中，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
    根据《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选实施办法》，即日起开始2014年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浙江大学全职在职教师，从事高校教学工作6年以上（含6年）且在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工作4年以上（含4年）。
二、评选条件及观察点：
	基本条件
	观察点

	为人师表，在教书育人方面有显著成绩，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
	1.提供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的具体事例及相关依据；
2.网络征集意见及学生访谈中评价突出。

	潜心教学，特色明显，原则上连续主讲3年以上（含3年）本科生课程，有提升教学质量的特色教学策略
	1.提供潜心教学的具体事例及相关证据；提供个人独特教学特色的具体事例及相关依据；
2.提供促进教学质量改善的相关依据；
3.近三年连续主讲本科课程。

	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教学成果（特色）和科研在全校乃至国内同行中有较大影响
	1.近三年最突出的科研成果（包括项目、论文及奖励）；
2.近三年获得的教学奖励及成果,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的教学研究项目；
3.近三年编著的教材、教学专著及教学论文、国际教学会议口头报告；
4. 提供个人在教学与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国内外声誉的相关依据。

	精心指导，誉满课堂，获得同行认可
	1.近三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优良，无教学事故；
2.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同行评价优秀的相关依据。


三、评选程序：
    1.本奖项的候选人采取推荐方式产生，不接受个人自荐。通过基层教学组织评议推荐的方式向学院（系）推荐候选人。候选人需据实填写《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申报表》，并提供以下相关辅助材料。
    ①《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申报表》（一式三份）（见附件）；
    ②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佐证材料、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出版的教材、教学论文、书籍（封面和目录）以及证书、奖牌、科研成果等。
    2.院（系）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经过候选人资格审核、综合评审、公示后择优确定本单位正式推荐有效候选人，填写推荐意见，报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每个院（系）限额1位候选人。
    3.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学院（系）代表；教师代表；校外顾问；学生代表以及人事处，纪委，校友总会、发展联络办公室、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秘书处设在本科生院。
    4.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将有效候选人相关材料在学校网站上进行公示，委托专家组走访学生进行访谈，通过网络征集各方评价及意见建议。
    5.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的会议评审为终评方式。会议评审首先听取有效候选人个人展示，同行推荐人现场或视频支持，审视相关佐证材料、网络意见及学生访谈结果，由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以实名投票方式，确定正式建议名单，评审结果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唐立新先生，由唐立新先生核准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四、奖项设置与奖励办法：
    唐立新教学名师奖奖励名额10名，奖励金额：每位获奖教师一次性奖励5万元人民币。本着宁缺毋滥，奖励优秀的原则，最终获奖名额可少于额定数。
五、评选日程安排：
    1.推荐阶段：9月27—10月15日，各基层教学组织完成推荐，候选人填写《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奖申报表》，基层教学组织填写推荐意见。
    2.资格审核、初评阶段：10月15日—30日，各学院、系负责资格审核及初评，经过5天公示，填写初评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请各学院（系）于10月30日下午17：00前将本单位推荐的有效候选人申请表及相关辅助材料（纸质版）报校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同时发送邮件至jsfz@zju.edu.cn。
    3.访谈及征求意见阶段：10月31日—11月10日
    4.终审阶段：11月中旬
    联系人：孙  健   李文红，电话：88981332，88206423 

 
本科生院
2014.9.24

